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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
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
本套图书兼具权威性和应用性两大特点，是超越目前市场上常规工具书的创新产品。
本次再版，增补和修订了2010年11月以来最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
，并对导读、参见、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具有以下特色:1.权威编纂。
法律出版社创社五十余年，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图书权威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源、最新的
立法司法动态、专业的编辑人员队伍，十几年来成功推出了数十套法律法规工具书，集专业和经验于
一身。
本套“分类法典”即是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总结梳理、融会贯通数千个法律知识点，采用法规
编辑检索技术最新成果，跟踪最新立法进程，收录最新法律文件，科学分类、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创
新型、应用型法律工具书。
2.全面便捷。
“分类法典”系列共有40个分册，这些分册涵盖了所有的法律种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
、民事法、商事法、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国际法八大领域以及各领域下的若干具体部
门。
丛书全面收录各部门法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
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类、整合，具有体例清
晰、查询方便的特点。
3.重在应用。
“分类法典”系列特别突出法律法规应用性的特点，作出以下创新:（1）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
面指引读者了解、掌握法律概貌;（2）重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
、司法解释横向联系起来，使读者在使用时得以相互参考，结合相关法律文件，全面正确理解法条内
容;（3）重点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在实践中理解运
用;（4）部分分册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5）部分分册特别加
收“典型案例”，提供实际发生过的典型案例和判决结果、判案理由、适用法条，将法条和实际案例
结合起来。
4.动态增补。
结合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优势，向每一位购买“分类法典”的读者提供一次免费的法规增补服务（电子
版），只要填写书末的“读者服务回执”即可。
对于一次性购买多册的读者，还可免费赠送相关法规资讯产品（详见书末读者服务回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套“分类法典”一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
书不断完善。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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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涵盖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收录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
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此外，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重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还附有“导读”、“参见
”、“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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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行政综合
1．行政区划
2．行政机构
3．立法制度
4．行政许可
5．行政处罚
二、行政部门
1．人事
(1)人事管理
(2)监察
2．民政
(1)安置
(2)优抚
(3)婚姻登记
(4)社团管理
(5)最低生活保障
(6)殡葬
(7)社会救助
3．公安
(1)警务
(2)户籍
(3)出入境
(4)治安管理
(5)交通管理
(6)危险物品管理
(7)消防
(8)国家安全
4．司法行政
(1)律师、法律服务
(2)公证
(3)狱政
5．教育、科技
(1)教育制度
(2)教师
(3)科技
6．文化、体育
(1)新闻出版
(2)广播影视
(3)文化管理
(4)文物保护
(5)体育
7．卫生、医药
(1)疾病防治
(2)食品药品安全
(3)医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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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卫生检疫
(5)计划生育
8．城乡建设
(1)城乡规划
(2)房地产
(3)工程建筑
9．资源、环境
(1)土地
(2)林业
(3)草原、畜牧
(4)地矿
(5)其他资源
(6)环境
10．外交、军事
(1)外交
(2)军事
11．档案、保密
(1)档案
(2)保密
12．海关
13．旅游
三、行政救济
1．行政复议
2．行政诉讼
(1)综合
(2)受案范围
(3)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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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十七条 [许可决定的期限]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
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三十八条 [许可决定的作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
许可的书面决定。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十九条 [行政许可证件形式]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
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下列行政许可证件： （一）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书； 
（二）资格证、资质证或者其他合格证书； （三）行政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 （四）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许可证件。
 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
标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第四十条 [行政许可公开]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四十一条 [许可的效力范围]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其适用范围没有地域限制的，申请人
取得的行政许可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三节 期 限 第四十二条 [作出许可决定的期限]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
申请人。
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
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十三条 [下级行政机关初审期限]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
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自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
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行政许可证件的颁发、送达期限]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
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
 第四十五条 [需排除时限]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
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节规定的期限内。
行政机关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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